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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111年度第 1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5月31日（星期二）下午2時 

地  點：桃園市政府1602會議室 

主  席：鄭召集人文燦(鄭局長貴華代)                紀錄：邱奕傑 

出席委員：詳如簽到冊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參、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決定：編號 1 持續列管，編號 2 解除列管。 

肆、 專題報告： 

決定： 

有關家暴防治社區初級預防宣導，請家防中心以公私協力方式，參加

衛生福利部「街坊出招」競賽，推動本市暴力防治工作。 

伍、 各單位工作報告：略。(各委員發言摘要如後附)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勞動局將家暴相對人就業媒合情形及服務流程工作報告納入工

作報告。 

三、 請教育局新增目睹兒少案件未回復之辦理情形，考量目睹兒少情

事及服務進程。 

陸、 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本委員會後續專題報告規劃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111 年第 2 次委員會及 112 年第 1 次委員會專題報告及主責單位

如下： 

(一)111 年第 2 次委員會報告主題為「本市目睹暴力兒少服務概 

況」，含納入目睹兒少案件線上回報系統操作說明及每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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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有 4 小時以上之家庭暴力防治課程辦理

情形，由教育局主責。 

(二)112 年第 1 次委員會報告主題為「本市跟騷法執行成果」，含

執法過程、民眾反應、癥結問題等，由警察局主責。 

二、 請警察局會後提供跟騷法宣導媒材(行為態樣插畫)予各局處，俾

利各局處宣導使用。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下午 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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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摘要】 

委員提問與建議 

吳委員啟安 

觀察近 2 年桃園市社區宣導團隊尚未獲得衛生福利部街坊出招獎項，例如

中壢區及桃園區通報案件為最，然未有相關社區參與上開競賽，建議應盤

點問題及整合資源並融合在地元素，發揮街坊出招力量。 

沈委員瓊桃： 

一、 有關 111 年下半年推展工作，建置兒少家庭促進追蹤訪視關懷服務，

針對本市不派案案件，篩選風險較低案件，結合在地社區或機動性專業

人力提供立即性關懷服務，予以肯定，另觀察到家防中心截至目前已培

訓 82人家庭關懷訪視員，然僅分派計 10案，請說明原因。 

二、 針對頁次 48頁，有關性侵害兩造關係統計中，「其他」佔 24.15%，相

較其他類別佔比高，請說明「其他」含何種兩造關係類型。 

三、 針對頁次 78頁，表 3：家庭暴力加害人保護令裁定處遇類型，現以人

次計算較無法觀察整體加害人處遇類型之全貌。 

四、 針對頁次 80 頁，表 7：110 年度醫院督導考核辦理情形，透過表格整

理可清楚閱覽委員建議及改善情形，值得肯定，惟表格標題可新增考核

項目，以分辨相關考核內容。 

五、 針對頁次 33頁，有關 110年轉知目睹兒少案件，尚未回復仍有 58件，

考量目睹兒少情事及服務進程，建請教育局可再掌握時效，另建議於

「本市目睹暴力兒少服務概況」專題報告中，納入目睹兒少案件線上回

報系統介紹。 

林委員佳芬： 

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0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有 4小時以上之

家庭暴力防治課程。但得於總時數不變下，彈性安排於各學年實施。建議

教育局於「本市目睹暴力兒少服務概況」專題報告中，納入 110 年及 111

年上開課程辦理情形，俾利落實校園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謝委員淑芬： 

請家防中心說明 110年司法訪談員提供 14件次，服務需求有無區分法院或

是地檢署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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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委員國勇： 

一、 考量在地文化及整合各局處資源，建議研議透過公私協力規劃宣導亮

點計畫，針對重點區域針對人口特性，以創意方式編製特色宣導素材。 

二、 考量跟騷法新制上路，建議專題報告順序可由警察局及教育局交換，

於 112 年第 1 次委員會進行本市跟騷法執行周年成果報告，含執法過

程、民眾反應、癥結問題等，透過委員會檢視，俾利未來修正及精進作

為。 

林委員惠珠： 

考量初級預防普及性，建議持續落實跨局處合作及網絡之間的即時性，增

進防暴資訊時效及準確性。 

朱主任檢察官啓仁： 

請家防中心針對頁次 34頁有關訊前評估案件逐年增長，然進入減述之案件

有逐年減少趨勢，說明兩者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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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回應及說明 

家防中心回應： 

一、 有關 110年由司法訪談員提供 14件次服務，皆於地檢署筆錄訊問時提

供協助，目前尚無法院提出需求。 

二、 針對 108至 110年性侵害案件，每案皆由社工陪同進行訊前評估作業，

尤以特殊對象(兒少及身心礙障者)鼓勵進入減述作業，然社工為維護

被害人立場，考量周知當事人減述作業精神後仍無相關意願者，未能進

入減述流程。 

三、 本市家庭關懷訪視員，針對本市不派案案件類型，考量是類案件非家

庭暴力或兒童虐待，而為風險程度較低之案家提供關懷服務，另有關招

募對象為非在職之保母、護理人員、教師人員、社工人員等，透過專業

社工人員教導服務技巧，截至 111年 4月已分派 10案提供服務，尚有

5至 8案待派案。另因案件為非保護性及受疫情影響，基於尊重案家訪

視意願，本中心併同考量案件類型及人員屬性進行案件分派，並研議替

代方式進行訪視，以打破疫情限制。 

四、 針對 108 年至 111 年 1-3 月性侵害兩造關係統計，其他類型佔比較高

原因，經查其他類型為通報人員誤繕或漏填導致，本中心業已洽詢衛生

福利部修正事宜，其表示仍以原始通報樣貌呈現，俟後續開案服務後，

即可知悉正確兩造關係。 

教育局回應： 

本局配合於「本市目睹暴力兒少服務概況」專題報告中，納入目睹兒少案

件線上回報系統操作說明及每年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有四小時以上之

家庭暴力防治課程辦理情形，另就未完成線上回報案件，考量案量及即時

輔導結案流程，本局會後再行了解。 

衛生局回應： 

一、 針對頁次 78頁家庭暴力加害人保護令裁定處遇類型，加害人需配合不

同處遇項目，會後本局研議修正。 

二、 針對頁次 80頁 110年度醫院督導考核辦理情形部分，該年度考核項目

為各醫院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業務執行情形。 

警察局回應： 

本局針對跟騷法宣導，業已與插畫家合作將跟騷法 8 個行為態樣以插畫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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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並已製作影片上傳至 youtube影音頻道，可供各局處宣導使用。 

 


